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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  搶婚是人類社會變革的關鍵一環，標識人類自身生產方式開始革新。在母
系氏族社會時期，人們知母不知父，子女眾多的母親擁有崇高的社會地
位。隨着人類對種類繁衍，也即自身生產認識日益深入，人類逐漸步入既
知母也知父的時代。在對偶婚向專偶婚發展過程中，男子希冀獲得穩定的
配偶，以繁育其確定的後代，並樹立父親的權威。然而，在母系氏族社會
中，男子通常出居到妻族，若想轉變為婦女從夫居，並非易事。隨着同族
兄弟姐妹間婚姻禁忌形成，搶婚勢所難免，這拉開了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
宗族社會變革的序幕。由搶婚發展而來的聘娶婚及妻妾等級婚與同姓百世
禁婚制，從制度層面保障了父系宗族社會的形成和發展，為王權乃至皇權
的確立奠定了必要的社會組織基礎。

關鍵詞  搶婚；聘娶婚；同姓禁婚；母系氏族；父系宗族

搶 婚 是 人 類 社 會 由 母 系 社 會 向 父 系 社 會 變
革 時 期 出 現 的 一 種 風 習。 通 過 搶 劫 獲 得 女 性 為
偶， 並 非 一 地 一 族 的 特 例， 在 世 界 各 地 各 族 都
普 遍 存 在 過。 隨 着 搶 婚 而 行 的 婚 制 演 變， 使 古
代 的 社 會 文 化 發 生 了 深 刻 變 革。 由 於 搶 婚 最 初
主 要 發 生 在 前 國 家 時 期， 流 傳 至 今 的 相 關 記 憶
和 追 述 顯 得 零 散 模 糊， 這 也 是 前 賢 時 彥 雖 然 長
期關注這一問題， 1 但相關研究至今一直難以深
入 的 主 要 原 因。 本 文 不 揣 譾 陋， 從 社 會 組 織 發
展 演 變 視 角， 鉤 沉 索 隱， 綜 合 考 察 相 關 資 料，
對 其 社 會 文 化 情 境 與 歷 史 影 響 予 以 闡 釋， 以 就
教於方家。

一、搶婚遺俗在世界各族流傳

就 人 類 整 體 而 言， 婚 姻 方 式 演 變 與 人 類 社
會 變 革 密 切 相 關。 就 個 人 而 言， 婚 姻 是 人 生 的
一 個 重 要 的 轉 捩 點， 作 為 人 生 大 事， 其 儀 節 往
往 備 受 矚 目。 然 而， 長 期 以 來， 一 種 在 世 界 各
地 流 傳 的 奇 怪 婚 姻 形 式 廣 為 人 們 關 注 和 討 論，

這就是“搶婚”。搶婚，也稱搶劫婚或劫奪婚，
簡 單 地 說， 就 是 以 搶 劫 的 方 式 獲 得 配 偶。 值 得
一 提 的 是， 搶 婚 遺 俗 在 世 界 各 族 中 都 有 典 型 事
例。

中 國 是 多 民 族 統 一 國 家， 由 於 民 族 眾 多，
發 展 不 平 衡， 有 些 民 族 就 遺 留 着 搶 婚 習 俗。 在
四 川 大 涼 山 和 雲 南 的 彝 族 中 就 曾 流 行 搶 婚 遺
俗。 彝 族 古 稱 爨，《 東 川 府 志 》 記 載：“ 爨 之
父母，將嫁女三日前，持斧入山，伐帶葉松樹，
於 門 外 結 屋， 坐 女 其 中， 旁 列 米 酒 數 十 缸。 集
親 族， 持 械 瓢 勺， 列 械 環 衛。 婿 及 親 族， 新 衣
黑 面， 乘 馬 持 械， 鼓 吹 至。 兩 家 械 而 鬥。 婿 直
入 松 屋 中， 挾 婦 乘 馬 疾 驅 走。 父 母 持 械 杓 米 酒
逐 澆 婿。 大 呼 親 族 同 逐 女， 不 及， 怒 而 歸。 新
婦 在 途 中， 故 作 墜 馬， 新 婿 挾 之 上 馬， 則 諸 爨
皆 大 喜， 即 父 母 亦 以 為 是 爨 女 也。” 2 在 這 種 婚
姻 形 式 中， 男 方 往 往 不 經 媒 聘， 帶 人 直 接 到 女
方 家 搶 親， 搶 到“ 新 娘 ” 後， 再 經 雙 方 說 合、
諒解而正式成婚。這種“暴力”搶親已是少數，
更 多 的 是 男 女 雙 方 通 過 媒 聘 等 形 式， 事 先 同 意
成 婚， 只 在 娶 親 時， 假 裝“ 搶 婚 ”。 例 如， 娶
親 時， 男 方 挑 選 壯 漢， 由 新 郎 的 兄 弟 帶 領 去 女
方 家“ 搶 親 ”。 女 方 早 在 門 後 備 好 水， 待 迎 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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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一到，便向迎親者猛潑。迎親者雖然頭蒙“擦
爾 瓦 ”（ 披 氈 ）， 也 難 免 渾 身 盡 濕。 他 們 想 辦
法 猛 衝 進 屋 內， 屋 內 則 預 先 生 一 盆 木 炭 火， 任
由 其 烘 烤。 這 是 第 一 道 防 線。 迎 親 者 需 要 衝 破
的 第 二 道 防 線 是 新 娘 的 閨 房。 新 娘 的 女 伴 手 持
鍋 煙， 嚴 陣 以 待， 當 迎 親 者 接 近 時， 她 們 邊 阻
攔， 邊 用 鍋 煙 向 搶 親 者 的 臉 上 抹， 使 他 們 都 變
成 黑 花 臉。 當 迎 親 者 摸 到 新 娘 衣 服 時， 女 方 就
停 止 阻 攔。 男 方 搶 到 新 娘， 背 上 就 跑。 新 娘 頭
蒙 蓋 巾， 大 哭， 表 示 不 願 離 開 娘 家。 新 娘 的 親
屬 則 尾 追 要 奪 回 姑 娘， 背 新 娘 的 人 一 般 中 途 不
能停留，直到新郎家成親。

除 彝 族 外， 類 似 的 搶 婚 遺 俗 在 哈 尼 族、 景
頗族、傣族、納西族、佤族、阿昌族、傈傈族、
土 家 族、 苗 族、 布 依 族、 壯 族、 白 族、 水 族、
黎 族、 高 山 族、 赫 哲 族、 蒙 古 族、 藏 族 等 民 族
的婚姻形式中都有表現。

在 亞 洲， 不 僅 中 國 有 搶 婚 遺 俗， 在 吉 爾 吉
斯 斯 坦 直 至 現 代 社 會 還 將 搶 婚 視 為 合 法 行 為。 3

在 歐 洲， 也 流 傳 着 以 搶 劫 形 式 完 婚 的 習 俗。 芬
蘭 的 背 媳 婦 大 賽， 即 源 於 桑 克 加 維 小 鎮 的 搶 婚
習 俗。 這 裡 的 男 子 成 年 後 須 到 鄰 近 村 裡 搶 一 個
姑娘成親，由此衍生出背媳婦大賽。 4

非 洲 部 族 也 有 搶 婚 遺 俗。 在 烏 干 達 北 部 的
蘭 戈 族、 阿 盧 爾 族， 以 及 在 肯 尼 亞 中 部 的 基 庫
猶 族 和 醅 的 羅 族 都 有“ 搶 婚 ” 習 俗。 在 這 類 婚
姻儀式中，搶劫與防守等環節更多是一種形式。
青年男女相愛後，雙方家長選定吉日準備完婚。
清 晨， 新 娘 手 拿 葫 蘆 到 牛 欄 擠 奶 或 頭 頂 瓦 罐 到
河邊汲水。預先埋伏的新郎及其夥伴手執長矛，
一 擁 而 上， 將 她 搶 劫 而 去， 她 高 聲 呼 救， 佯 裝
反 抗。 她 的 兄 弟 們 聞 聲 而 來， 追 趕“ 竊 賊 ”。
追 一 陣 就 適 可 而 止。 新 娘 被 搶 到 新 郎 家， 立 即
被 繫 上 一 條 皮 帶， 表 示“ 拴 牢 跑 不 掉 ”， 隨 後
成 婚。 在 烏 干 達 北 部 的 阿 喬 利 族、 東 部 的 布 吉
蘇 族， 有 些 青 年 沒 有 足 夠 的 聘 禮 娶 親， 便 邀 集
自己的夥伴，帶上長矛和弓箭，伺機將女友“綁
架 ” 而 走。 男 方 此 舉， 也 會 事 先 告 知 姑 娘。 姑
娘只作掙扎姿態，表明她是“被劫”的。 5

這 些 搶 婚 形 式， 今 天 看 來 似 是 為 了 增 添 婚
禮歡鬧的氣氛特意安排的曲折情節，其實不然，
它 實 際 是 歷 史 上 真 實 搶 婚 遺 留 的 尚 未 被 歷 史 完
全抹去的痕跡。

二、中國古代真實的搶婚

在 人 類 發 展 史 上， 搶 婚 並 非 為 了 使 婚 姻 氛
圍 變 得 熱 鬧、 喜 樂 而 特 意 製 造 的 形 式， 而 是 真
實 經 歷 過 的 情 境。 中 國 先 秦 文 獻 中 就 記 有 搶 婚
的實際情形。《易經·屯卦》賁六四：“賁如，
皤如，白馬翰如；匪寇，婚媾。”《易經·屯卦》
爻辭六二：“屯如邅如，乘馬班如，匪寇婚媾”，
上 六：“ 乘 馬 班 如， 泣 血 漣 如。”《 周 易· 睽
卦》：“睽孤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，先張之弧，
後 說 之 弧， 匪 寇， 婚 媾。” 這 裡 記 錄 的 乘 馬 班
如、 泣 血 漣 如、 匪 寇 婚 媾 即 是 對 暴 力 搶 婚 情 形
的 概 括 敘 述。 東 漢 時 期， 雖 然 聘 娶 六 禮 在 漢 族
中 行 之 已 久， 然 而， 有 些 少 數 民 族 尚 不 知 聘 娶
之禮。《後漢書·烏桓鮮卑列傳》記載：烏桓者，
本 東 胡 也。 漢 初， 匈 奴 冒 頓 滅 其 國， 餘 類 保 烏
桓山，因以為號焉。……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，
或 半 歲 百 日， 然 後 送 牛 馬 羊 畜， 以 為 娉 幣。 壻
隨 妻 還 家， 妻 家 無 尊 卑， 旦 旦 拜 之， 而 不 拜 其
父 母。 為 妻 家 僕 役， 一 二 年 閒， 妻 家 乃 厚 遣 送
女， 居 處 財 物 一 皆 為 辦。” 6 這 就 是 先 通 過 搶 掠
的 方 式 獲 得 女 子， 經 過 半 年 或 一 百 天， 這 段 時
間 通 常 能 夠 知 曉 女 子 是 否 妊 娠， 也 就 是 說， 通
常 確 認“ 生 米 煮 成 熟 飯 後 ”， 女 婿 才 送 牛 馬 羊
等 到 妻 家， 並 通 過 一 二 年 的 勞 作 換 取 妻 族 的 同
意， 這 樣， 妻 子 才 能 跟 隨 男 子 居 住， 住 所 和 生
活所需的財物等都由妻族操辦。

鮮 卑 族 的 婚 俗 與 烏 桓 的 相 似， 然 而， 除 在
其 發 展 早 期 有 搶 婚 習 俗 外， 在 其 創 建 皇 權 過 程
中， 還 保 留 着 搶 婚 的 舊 習。 道 武 帝 早 年 的 搶 婚
經 歷 就 是 典 型 的 一 例。《 魏 書 》 對 此 有 詳 細 記
述：“ 紹 母 即 獻 明 皇 后 妹 也， 美 而 麗。 初 太 祖
如賀蘭部，見而悅之，告獻明後，請納焉，後曰：
‘ 不 可， 此 過 美 不 善， 且 已 有 夫。’ 太 祖 密 令
人殺其夫而納之。” 7 這原本旨在於說明拓跋紹
與 其 母 合 謀 逆 亂 的 緣 由， 卻 透 露 了 道 武 帝 以 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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腥 的 暴 力 強 搶 其 姨 母 為 婚 的 實 情。 以 這 種 方 式
搶 婚， 在 當 時 北 方 的 一 些 部 族 的 人 來 看， 似 乎
還 是 一 種 習 以 為 常 的 事 情。 時 至 北 齊， 搶 婚 的
習 慣 仍 然 不 絕 如 縷， 崔 昂 兄 弟 強 搶 世 族 女 為 婚
的 事 情， 在 史 書 中 就 被 記 下 了 具 體 情 節， 當 時
“（ 崔 昂 ） 兄 乾 求 博 陵 崔 聖 念 女 為 婚， 崔 氏 不
許。 昂 與 兄 往 劫 之， 置 女 村 外， 謂 兄 曰：‘ 何
不 行 禮？’ 於 是 野 合 而 歸。” 8 這 種 做 法 與 漢 族
婚 姻 禮 法 完 全 相 悖， 然 而， 若 按 照 北 方 少 數 族
的 習 俗 慣 性， 既 然 木 已 成 舟， 似 乎 就 可 不 予 深
究。

吐 谷 渾、 室 韋 等 北 方 少 數 族 和 南 方 少 數 族
同樣有搶婚習俗。《新唐書·吐谷渾傳》記載：
“ 婚 禮 富 家 厚 納 聘， 貧 者 竊 妻 去。” 9《 隋 書·
室韋傳》載：南室韋“與靺鞨同俗，婚嫁之法，
二 家 相 許， 婚 輒 盜 婦 將 去， 然 後 送 牛 馬 為 聘，
更將歸家，待有娠，乃相隨還舍。”10 這與前述
烏 桓、 鮮 卑 搶 婚 習 俗 近 似， 即 搶 到 女 子 後， 待
其 懷 有 身 孕， 也 就 是 婚 姻 既 成 事 實 後， 才 妻 隨
夫還舍居住。《太平廣記》卷 264“南荒人娶婦”
條載：“南荒之人即娶婦，或有喜他室之女者，
率 少 年， 持 刀 挺， 往 趨 虛 路 以 偵 之， 候 其 過，
即 擒 縛， 擁 歸 為 妻。 間 一 二 月， 復 與 妻 偕， 首
罪於妻之夫兄，常俗謂縛婦女婿。”11 這種搶婚
並 不 有 忌 諱 有 丈 夫 的 婦 女， 搶 婚 成 功 後， 還 能
向 妻 的 丈 夫 和 兄 長 請 罪， 這 也 說 明 搶 婚 形 式 多
樣複雜。

降 至 金 代， 女 真 族 也 留 下 了 真 切 的 搶 婚 記
憶。 據《 金 史· 歡 都 傳 》 記 載，“ 歡 都， 完 顏
部 人。 祖 石 魯， 與 昭 祖 同 時 同 部 同 名， 交 相 得
密， 誓 曰：‘ 生 則 同 川 居， 死 則 同 谷 葬。’ 土
人 呼 昭 祖 為 勇 石 魯， 呼 石 魯 為 賢 石 魯。 初， 烏
薩 紮 部 有 美 女 名 罷 敵 悔， 被 清 嶺 東 混 同 江 蜀 來
水 人 掠 而 去， 生 二 女， 長 曰 達 回， 幼 曰 滓 賽，
昭 祖 及 石 魯 謀 取 之， 遂 偕 至 嶺 右 …… 攻 取 其 資
產，擄二女而以歸，皆以為妾。”12 這條資料顯
示， 搶 婚 發 生 在 不 同 的 部 族 之 間， 而 且 持 續 時
間 很 長， 罷 敵 悔 被 搶 成 婚， 及 其 女 兒， 同 樣 沒
有擺脫相似的歷史境遇。

蒙 古 族 的 祖 先 也 留 下 了 搶 婚 的 深 刻 記 憶，
《 蒙 古 秘 史 》 載： 成 吉 思 汗 的 十 世 祖“ 孛 端 察
兒 打 先 鋒 馳 馬 而 前， 捉 住 了 一 個 懷 孕 的 婦 人，
向她問道：‘你們是甚麼人？’那婦人說：‘我
是阿當罕兀良合惕部的劄兒赤兀惕氏人。’……
那 個 孕 婦 來 到 孛 端 察 兒 處， 生 了 一 個 兒 子， 因
為 是 外 姓 人 的 兒 子， 取 名 為 劄 只 剌 歹， 他 就 是
劄 答 闌 氏 的 祖 先。 那 婦 人 又 與 孛 端 察 兒 生 了 一
個 兒 子。 因 為 是 擄 來 的 女 人， 就 給 那 兒 子 取 名
為 巴 阿 里 歹。 他 成 了 巴 阿 鄰 氏 的 祖 先。” 成 吉
思 汗 的 母 親 訶 額 侖 也 是 其 父 也 速 該 搶 得 的。
“ 也 速 該 把 阿 禿 兒 在 斡 難 河 畔 放 鷹 捕 獵， 遇 見
從 斡 勒 忽 訥 兀 惕 部 娶 妻 回 來 的 篾 兒 乞 惕 部 人 也
客 赤 列 都。 他 去 探 看， 看 見 了 一 個 美 貌 無 比 的
姑 娘 或 貴 夫 人。 他（ 策 馬 ） 奔 馳 回 家， 領 着 他
的 哥 哥 捏 坤 太 師， 弟 弟 答 里 台 斡 惕 赤 斤 來 了。
也 速 該 把 阿 禿 兒 遂 將 訶 額 侖 夫 人 帶 到 了 自 己 家
裡。”13 後來篾兒乞惕部人為了報復，搶走成吉
思 汗 的 妻 子 孛 兒 帖， 孛 兒 帖 被 救 回 時 已 懷 孕，
所生長子名術赤，有客人（外姓）之意。14 這說
明， 在 蒙 古 族 發 展 過 程 中， 不 同 部 族 間 的 通 婚
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，其間搶婚非止一時一事，
而是經歷了數代乃至數十代之久。

元 代 以 後， 關 於 搶 婚 也 有 記 載。 據 南 宋 范
成 大 的《 桂 海 虞 衡 志 》:“ 南 州 法 度 疏 略， 婚 姻
多 不 正， 村 落 強 暴 竊 人 妻 女 以 逃， 轉 移 他 所，
安 居 自 若， 謂 之 卷 伴， 言 倦 以 為 伴 侶 也。 已 而
後人捲曲，至右歷數卷末已者。其舅姑若前夫，
訪 知 所 在， 詣 官 自 陳， 官 為 追 究。 往 往 所 謂 前
夫， 亦 是 卷 伴 得 之。 復 為 後 人 所 卷， 唯 其 親 父
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，即歸始初被卷之家。” 15

清 代 趙 翼《 陔 餘 叢 考· 劫 婚 》:“ 有 以 婚 姻 議 財
不諧而糾眾劫女成親者 , 謂之搶親。” 16 可見，
搶 婚 遺 俗 在 中 國 古 代 持 續 了 漫 長 的 歲 月， 留 下
了抹不去的深刻記憶。

三、搶婚與社會組織變革

搶 婚 是 聘 娶 婚 制 之 前 的 一 種 婚 姻 形 式， 發
生 於 原 始 社 會 向 階 級 社 會 過 渡 時 期， 也 是 由 母
系 社 會 向 父 系 社 會 過 渡 的 時 期。《 辭 海 》 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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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 婚“ 產 生 於 母 權 制 下 夫 從 妻 居 向 父 權 制 的 妻
從 夫 居 的 過 渡 時 期。 即 男 子 通 過 掠 奪 其 他 氏 族
部落女子的方式來締結婚姻。”17 在這一歷史時
期， 形 成 這 種 婚 姻 方 式， 主 要 原 因 在 於， 隨 着
人 類 對 自 身 發 展 認 識 的 日 益 深 入， 人 們 意 識 到
生 育 子 女 的 神 聖 使 命 並 非 婦 女 獨 自 能 夠 完 成，
男 子 也 起 着 決 定 性 的 作 用。 也 就 是 說， 隨 着 人
類 從“ 知 母 不 知 父 ” 的 時 代 開 始 邁 向“ 既 知 母
也 知 父 ” 的 時 代， 男 子 希 望 獲 得 與 婦 女 同 樣 神
聖的地位。“產翁”現象就是這種訴求的反映。
唐 代 尉 遲 樞《 南 楚 新 聞 》 說：“ 南 方 有 僚 婦，
生 子 便 起。 其 夫 臥 床 褥， 飲 食 皆 如 乳 婦， 稍 不
衛 護， 生 疾 亦 如 孕 婦。 妻 反 無 所 苦， 炊 舜 樵 蘇
自 若。 …… 越 俗， 婦 人 誕 子， 經 三 日 便 澡 身 於
溪 河， 返 糜 以 餉 婿。 婿 擁 襲 抱 雛， 坐 於 寢 榻，
稱 為 產 翁 ”。 18 義 大 利 人 馬 可 波 羅 曾 遊 歷 中 國
雲 南 西 部， 發 現“ 這 地 方 的 人， 流 行 一 種 十 分
奇 異 的 習 慣， 孕 婦 一 經 分 娩， 就 馬 上 起 床， 把
嬰 孩 洗 乾 淨 包 好 後， 交 給 他 的 丈 夫。 丈 夫 立 即
坐 在 床 上， 接 替 她 的 位 置， 擔 負 起 護 理 嬰 孩 的
責 任， 共 須 看 護 四 十 天。 孩 子 生 下 一 會 兒， 這
一 家 的 親 戚、 朋 友 都 來 向 他 道 喜。 而 他 的 妻 子
則 照 常 料 理 家 務， 送 飲 食 到 床 頭 給 丈 夫 吃， 並
在旁邊哺乳”。19 據調查，我國傣族、仡佬族、
高 山 族 等， 都 曾 有 婦 女 產 後， 男 子 坐 月 子 的 習
俗。20 這顯然在向世人宣告，新生兒是這個“產
翁”生育的，將由產翁及其家族撫育成長。

在 既 知 父 也 知 母 的 社 會 中， 兄 弟 姐 妹 間 的
婚姻一旦被列為禁忌，同一部落作為同一種類，
其 婚 姻 也 就 不 再 被 認 可， 男 子 不 得 不 到 外 部 落
尋求配偶，這樣，搶婚就在所難免。恩格斯說：
“ 原 始 歷 史 上 家 庭 的 發 展， 就 在 於 不 斷 縮 小 最
初 包 括 整 個 部 落、 其 內 部 盛 行 兩 性 共 同 婚 姻 的
那個範圍。”21 這樣，一方面男子迫切要求獲得
穩 定 的 配 偶， 以 便 獲 得 自 己 的 子 女 撫 養 權， 並
由 此 確 立 父 親 的 權 威； 另 一 方 面， 由 於 部 落 內
部 婚 姻 禁 忌 的 限 制， 他 們 不 得 不 到 異 部 落 尋 求
女 子 為 婚。 然 而， 這 在 婦 女 的 崇 高 地 位 還 未 衰
落 之 前， 不 通 過 暴 力 搶 劫 或“ 購 買 ” 等 方 式，
恐 怕 難 以 實 現。 即“ 隨 着 對 偶 婚 的 發 生， 便 出
現 搶 劫 和 購 買 婦 女 的 現 象， 這 是 一 個 發 生 了 深

刻得多的變化的普遍跡象”。22 這一變化拉開了
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宗族社會變革的序幕。

在 漢 語 裡，“ 婚 ” 和“ 昏 ” 互 通。《 說 文
解 字 》 說：“ 婚， 婦 家 也。《 禮 》： 娶 婦 以 昏
時，婦人陰也，故曰婚。”“娶”與“取”通，
《說文解字》云：“娶，取婦也。”段玉裁註：
取婦也。取彼之女為我之婦也。經典多假“取”
為“ 娶 ”。 婚 娶 的 時 間 原 本 發 生 在 晚 上， 原 有
搶取、竊取的含義。《白虎通·嫁娶》解釋說：
“婚姻者，何謂也？昏時行禮，故謂之婚也。”
呂 思 勉 先 生 認 為，“ 大 昊 始 制 嫁 娶 以 儷 皮 為
禮”，“古婚禮必用雁，其理由，怕亦不過如此。
又婚禮必行之昏時，亦當和掠奪有關系。”23 這
說 明， 聘 娶 婚 是 由 搶 劫 婚 發 展 而 來 的， 也 意 味
着 男 子 終 於 通 過“ 合 乎 禮 儀 ” 的 方 式 獲 得 了 婚
姻 的 主 動 權。 搶 婚 以 暴 力 的 形 式 實 現 了 從 妻 居
轉 為 從 夫 居， 聘 娶 婚 則 以 莊 重 的 禮 儀 化 干 戈 為
玉帛，使從夫居獲得了長久的合法權。正如《禮
記· 內 則 》 所 說：“ 禮 始 於 謹 夫 婦， 為 宮 室，
辨 內 外 ”。 男 子 通 過 這 種 方 式 可 以 獲 得 更 多 的
穩 定 的 配 偶， 並 進 而 確 立 了 妻 妾 等 級 婚 制， 從
而 獲 得 了 繁 育 後 代 的 主 動 權 和 優 勝 地 位。 聘 娶
婚制形成，意味父系世系及其宗族開始確立。

自 父 系 世 系 确 立 后， 由 同 一 父 祖 繁 衍 的 後
代， 逐 漸 形 成 同 宗 共 祖 的 宗 族， 因 此， 進 入 父
系 時 代， 基 本 的 社 會 組 織 也 就 由 氏 族 逐 漸 演 變
成 宗 族。 這 就 為 王 權 乃 至 皇 權 的 確 立 從 制 度 層
面 奠 定 了 重 要 的 組 織 基 礎。《 呂 氏 春 秋· 恃 君
覽 》 說：“ 昔 太 古 嘗 無 君 矣， 其 民 聚 生 群 處，
知 母 不 知 父， 無 親 戚 兄 弟 夫 妻 男 女 之 別， 無 上
下 長 幼 之 道， 無 進 退 揖 讓 之 禮， 無 衣 服 履 帶 宮
室畜積之便，此無君之患。”《周易·序卦》曰：
“ 有 天 地 然 後 有 萬 物， 有 萬 物 然 後 有 男 女， 有
男 女 然 後 有 夫 婦， 有 夫 婦 然 後 有 父 子， 有 父 子
然 後 有 君 臣， 有 君 臣 然 後 有 上 下， 有 上 下 然 後
禮 義 有 所 錯。” 也 就 是 說， 父 子 關 係 的 确 定 成
為 君 臣 關 係 形 成 的 必 要 前 提， 而 嚴 謹 的 聘 娶 婚
禮 儀 則 是 這 種 關 係 的 重 要 保 障。《 後 漢 書 》 卷
76《循吏任延傳》說：“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，
各 因 淫 好， 無 適 對 匹， 不 識 父 子 之 性， 夫 婦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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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 延 乃 移 書 屬 縣， 各 使 男 年 二 十 至 五 十， 女
年 十 五 至 四 十， 皆 以 年 齒 相 配。 其 貧 無 禮 娉，
令 長 吏 以 下 各 省 奉 祿 以 賑 助 之。 同 時 相 娶 者
二 千 餘 人。 是 歲 風 雨 順 節， 穀 稼 豐 衍。 其 產 子
者， 始 知 種 姓。 咸 曰：‘ 使 我 有 是 子 者， 任 君
也。’ 多 名 子 為‘ 任 ’。 於 是 徼 外 蠻 夷 夜 郎 等
慕義保塞，延遂止罷偵候戍卒。 24《北史·長孫
道生傳》載：“河右戎落，向化日近，同姓婚姻，
因 以 成 俗。 紹 遠 導 之 以 禮， 大 革 弊 風。 政 存 簡
恕，百姓悅服。” 25

婚 姻 關 係 的 改 變， 意 味 着 人 類 自 身 生 產 方
式 的 調 整， 社 會 組 織 形 式 也 隨 之 變 革。 由 搶 婚
發 展 為 聘 娶 婚， 日 益 形 成 以 男 性 為 中 心 的 生 育
體 系， 父 系 社 會 逐 漸 取 代 母 系 社 會， 即 形 成 以
男 性 祖 先 為 譜 系 的 同 宗 共 祖 的 宗 族 和 家 族。 這
在 考 古 發 掘 中， 也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證 實。 呂 思
勉 曾 說：“ 自 有 歷 史 以 來， 不 過 幾 千 年， 社 會
的 情 形， 卻 已 大 有 改 變 了。 設 使 我 們 把 歷 史 抹
殺 了， 根 據 現 在 的 情 形， 去 臆 測 周、 秦、 漢、
魏、 唐、 宋 時 的 狀 況， 那 給 研 究 過 歷 史 的 人 聽
了， 一 定 是 一 場 大 笑 話， 何 況 邃 古 之 事， 去 今
業 已 幾 萬 年、 幾 十 萬 年 呢？ 不 知 古 代 的 真 相，
而妄以己意推測，其結果，必將以為自古至今，
不 過 如 此 …… 這 就 將 發 生 許 多 無 謂 的 爭 執， 不
必 要 的 保 守， 而 進 化 的 前 途 被 其 阻 礙 了。 所 以
近 幾 十 年 來， 史 前 史 的 發 現， 實 在 是 學 術 上 的
一 個 大 進 步。 而 其 在 社 會 組 織 方 面， 影 響 尤
大。”26 考古成果顯示，“在廟底溝二期文化階
段， 母 權 制 已 被 父 權 制 取 代 …… 出 現 了 單 人 葬
和 男 女 合 葬 墓。 這 一 時 期 的 墓 葬 中， 發 現 了 為
數 不 少 的 反 映 男 性 生 殖 器 崇 拜 的 彩 畫、 陶 祖、
石 祖 等。 至 於 這 一 時 期 的 聚 落 與 小 型 房 屋 及 公
共 的“ 大 房 子 ” 建 築 的 發 現， 再 現 了 大 家 族 內
的 個 體 小 家 庭 之 間 分 隔 與 依 存 的 集 體 共 居 形
式”。27 男女合葬墓的出現，反映了穩定的婚姻
關 係 形 成。 可 以 說， 婚 姻 制 度 的 變 革 是 母 系 氏
族 社 會 發 展 為 父 系 宗 族 社 會 的 關 鍵 因 素， 也 是
早 期 王 權 乃 至 皇 權 形 成 的 直 接 動 因。 在 龍 山 時
代 的 陶 寺 文 化 遺 址 中，“ 墓 地 應 有 至 少 兩 個 以
上 不 同 的 墓 區。 每 個 墓 區 又 可 分 出 若 干 社 區，
大 概 屬 於 一 個 宗 族 內 的 不 同 家 族。 整 個 墓 地 當

是 一 個 部 落 墓 地。 從 墓 葬 形 制 看， 有 大、 中、
小 三 種， 分 別 佔 墓 葬 總 數 的 近 1%、 約 10% 和
90%， 大 型 墓 中 大 多 出 土 有 鼉 鼓、 石 磬、 土 鼓
等， 特 殊 人 物 專 用 的 屬 於 重 要 禮 器 範 疇 代 表 社
會 上 層 權 力 和 地 位 的 打 擊 樂 器、 儀 仗 武 器 等。
大 型 墓 主 均 為 男 性。 有 些 女 性 中 型 墓 就 對 稱 分
佈 在 這 些 大 型 墓 兩 側， 屬 於 並 穴 墓 葬 形 式， 應
為 大 型 墓 主 生 前 妻 妾， 反 映 了 一 夫 多 妻（ 妾 ）
制，同時說明了大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之顯赫，
他們大概是雄踞一方的邦國首領”。28 男性在人
類 自 身 繁 育 中 優 勢 地 位 的 確 立， 推 進 了 社 會 組
織 由 母 系 轉 變 為 父 系， 氏 族 組 織 由 此 向 宗 族 組
織 發 展， 其 中 確 立 聘 娶 婚 和 同 姓 百 世 禁 婚 制 度
的 部 族 能 夠 不 斷 發 展 壯 大， 較 早 建 立 國 家， 邁
向 文 明 時 代， 其 典 型 的 發 展 道 路 即 確 立 王 權 並
發展為皇權。

在 中 國 古 代， 同 姓 百 世 禁 婚 制 度 確 立 於 西
周 時 期， 建 立 北 魏 的 拓 跋 鮮 卑 對 此 加 以 繼 承，
周 族 和 拓 跋 鮮 卑 族 均 發 展 壯 大， 建 立 王 權 乃 至
皇 權， 可 以 相 互 印 證。 即“ 殷 人 婚 姻 , 不 隔 同
姓 ”， 周 人 則“ 同 姓 百 世 不 婚 ”。《 魏 書· 高
祖 紀 》 載：“ 夏 殷 不 嫌 一 族 之 婚， 周 制 始 絕 同
姓之娶。” 29《周禮註疏》曰：大傳曰系之以姓
而弗別者，子孫雖有氏族不同，皆系之以正姓，
若 魯 姓 姬 子 孫， 氏 曰 仲 孫 叔 孫 季 孫 之 屬， 氏 族
雖 異， 同 是 姓 姬， 故 云 系 之 以 姓 而 不 別 也。 云
綴 之 以 食 而 弗 殊 者， 謂 繼 別 為 大 宗 者， 與 族 人
行 食 禮 相 連 綴， 序 以 昭 穆 而 不 可 殊 異 也。 云 百
世 而 昏 姻 不 通 者， 以 系 之 以 正 姓， 雖 氏 族 異，
昏 姻 不 得 通 行 也。 云 周 道 然 也 者， 對 殷 道 則 不
然，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。”30 這段註疏
清 晰 地 辨 別 了 殷、 周 婚 制 的 差 異。 即 殷 人 只 要
是 不 同 氏 族 的， 就 可 以 相 婚， 並 不 避 開 同 姓。
而 周 人 則 堅 持 即 使 氏 族 不 同， 若 屬 同 姓， 雖 經
百世也不得通婚。

對 於 同 姓 禁 婚 的 緣 由， 文 獻 雖 從 不 同 方 面
進 行 了 闡 釋， 但 其 實 仍 聚 焦 於 是 否 利 於 後 代 繁
衍 這 一 關 鍵 問 題 上。《 左 傳 》 僖 公 二 十 三 年，
鄭大夫叔詹云：“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”《國
語· 晉 語 四 》：“ 同 姓 不 婚， 惡 不 殖 也。”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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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是 說， 同 姓 男 女 結 婚， 不 利 於 後 代 生 育 及 繁
盛。《 國 語· 鄭 語 》 載 史 伯 說：“ 和 實 生 物，
同 則 不 繼。 …… 於 是 乎， 先 王 聘 后 於 異 姓。”
這 從 正 反 兩 方 面 講 出 娶 於 異 姓 的 道 理， 即 異 姓
和 合 利 於 後 代 繁 育， 同 姓 結 合， 其 後 代 則 難 以
長 久 為 繼。《 禮 記· 郊 特 牲 》 曰：“ 夫 婚 禮，
萬 世 之 始 也， 取 於 異 姓， 所 以 附 遠 厚 別 也。”
以 往 對 這 條 史 料 主 要 從 結 婚 異 姓 利 於 團 結 不 同
部 族 這 一 角 度 進 行 闡 說， 這 或 許 是 其 中 的 一 個
方 面； 其 實 主 要 方 面 在 於 時 人 從“ 萬 世 之 始 ”
的 長 遠 考 慮， 認 為 種 類 不 同 的 男 女 血 緣 關 係 相
離 得 越 遠， 差 異 性 越 多， 後 代 才 能 繁 盛 久 長，
否 則 會 零 落 萎 滅。《 左 傳 》 昭 公 元 年 載 鄭 國 子
產 說 :“ 內 官 不 及 同 姓， 其 生 不 殖， 美 先 盡 矣，
則 相 生 疾， 君 子 是 以 惡 之。 故《 志 》 曰： 買 妾
不 知 其 姓 則 卜 之。’ 違 此 二 者， 古 之 所 懼。 男
女 辨 姓， 禮 之 大 司 也。” 也 就 是 說， 無 論 娶 妻
還 是 買 妾， 都 不 能 違 背 同 姓 不 婚 的 禁 忌， 不 然
幾 代 過 後， 其 差 異 性 所 能 創 造 的 優 質 因 素 就 先
用 盡 了， 後 代 難 免 疾 患。 因 此， 同 姓 相 婚 禁 忌
的 形 成， 並 非 得 自 先 驗 的 神 靈 啟 示， 而 是 古 人
對 人 類 自 身 繁 育 經 驗 和 知 識 積 累 到 一 定 階 段 的
結 果。 這 雖 然 是 經 驗 的 積 累， 卻 符 合 現 代 的 優
生 學 原 理， 或 者 說 現 代 優 生 學 原 理 本 來 就 是 由
這 種 經 驗 發 展 而 來 的， 按 優 生 學 說， 若 婚 姻 雙
方 為 直 系 血 親 或 三 代 內 旁 系 血 親， 會 明 顯 增 加
遺 傳 病、 先 天 畸 形、 智 力 發 育 缺 陷 以 及 流 產 的
發 生 率。 馬 克 思 曾 說：“ 彼 此 沒 有 親 屬 關 係 的
人們之間的通婚，生育出身心更為健壯的後代：
當 兩 個 進 步 的 部 落 合 而 為 一 時， 頭 骨 與 腦 量 必
然擴大起來，相當於兩個部落能量的總和。” 31

周 代 的 同 姓 不 婚 至 晚 可 追 溯 至 后 稷 父 母 之
時。《 史 記· 周 本 紀 》 載：“ 后 稷， 名 棄。 其
母 有 邰 氏 女， 曰 姜 原。” 正 義： 邰， 說 文 云：
“ 邰， 炎 帝 之 後， 姜 姓， 封 邰， 周 棄 外 家。”
棄“ 號 曰 后 稷， 別 姓 姬 氏。” 其 實， 黃 帝 戰 勝
炎 帝 時， 姬 姓 與 姜 姓 兩 個 異 姓 部 族 就 開 始 通 婚
了。《 國 語· 晉 語 四 》 載 司 空 季 子 曰：“ 昔 少
典娶於有蟜氏，生黃帝、炎帝。黃帝以姬水成，
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異德 , 故黃帝為姬，炎帝為
姜， 二 帝 用 師 以 相 濟 也， 異 德 之 故 也。 異 姓 則

異 德， 異 德 則 異 類。 異 類 雖 近， 男 女 相 及， 以
生 民 也。 同 姓 則 同 德， 同 德 則 同 心， 同 心 則 同
志， 同 志 雖 遠， 男 女 不 相 及， 畏 黷 敬 也。 黷 則
生 怨， 怨 亂 毓 災， 災 毓 滅 姓。 是 故 娶 妻 避 其 同
姓， 畏 亂 災 也。” 長 期 同 姓 相 婚 會 危 害 部 族 繁
育， 甚 至 造 成 部 族 毀 滅。 因 此， 同 姓 不 婚 制 度
的 確 立， 在 人 類 歷 史 上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， 推
動 了 人 類 由 氏 族 社 會 變 革 為 宗 族 社 會， 從 而 進
入文明時代。周代即基於同姓百世不婚的原則，
確 立 起 婚 聘 六 禮 及 相 應 的 等 級 婚 制， 形 成 了 尊
卑 有 等 的 宗 法 制 度， 從 此 宗 族 和 家 族 成 為 社 會
的 基 本 組 織 形 式， 為 周 王 朝 建 立 和 延 續 奠 定 了
穩定的社會組織基礎。

無 獨 有 偶， 拓 跋 鮮 卑 在 由 母 系 社 會 向 父 系
社 會 邁 進 的 時 期， 也 進 行 了 類 似 的 婚 制 改 革。
據《 魏 書· 官 氏 志 》 記 載：“ 自 古 天 子 立 德，
因 生 以 賜 姓， 胙 之 土 而 命 之 氏 …… 姓 則 表 其 所
由生，氏則記族所由出，其大略然也。”“初，
安 帝 統 國， 諸 部 有 九 十 九 姓。 至 獻 帝 時， 七 分
國 人， 使 諸 兄 弟 各 攝 領 之， 乃 分 其 氏。 自 後 兼
併 他 國， 各 有 本 部， 部 中 別 族， 為 內 姓 焉。”
這 說 明 拓 跋 鮮 卑 由 母 系 轉 為 父 系 過 程 中 姓 氏 的
變 革， 獻 帝 七 分 國 人， 諸 兄 弟 各 得 其 姓， 由 此
確 立 父 姓 譜 系 繁 衍 之 後 代。“ 獻 帝 以 兄 為 紇 骨
氏， 後 改 為 胡 氏。 次 兄 為 普 氏， 後 改 為 周 氏。
次 兄 為 拓 拔 氏， 後 改 為 長 孫 氏。 弟 為 達 奚 氏，
後 改 為 奚 氏。 次 弟 為 伊 婁 氏， 後 改 為 伊 氏。 次
弟 為 丘 敦 氏， 後 改 為 丘 氏。 次 弟 為 侯 氏， 後 改
為 亥 氏。 七 族 之 興， 自 此 始 也。 又 命 叔 父 之 胤
曰 乙 旃 氏， 後 改 為 叔 孫 氏。 又 命 疏 屬 曰 車 焜
氏， 後 改 為 車 氏。 凡 與 帝 室 為 十 姓， 百 世 不 通
婚。 太 和 以 前， 國 之 喪 葬 祠 禮， 非 十 族 不 得 與
也。”32 以獻帝兄弟為核心的七個部族的興起，
由 於 父 姓 譜 系 的 確 立， 其 發 展 壯 大， 則 由 於 獻
帝 時 確 立 的 十 姓 百 世 不 通 婚。 經 此 婚 制 改 革，
拓 跋 族 這 十 姓 百 世 禁 婚， 他 們 與 其 他 異 姓 部 族
通 婚， 即 後 來 的 勳 臣 八 姓。 以 拓 跋 宗 親 十 姓 與
勳 臣 八 姓 為 主 體 的 部 族 間 的 通 婚， 將 拓 跋 鮮 卑
的 氏 族 社 會 改 造 為 宗 族 社 會， 拓 跋 鮮 卑 族 因 此
繁 育 發 展， 不 斷 壯 大 起 來， 也 由 此 形 成 強 大 的
政治體，並建立起北魏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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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恩 格 斯 總 結 歷 史 發 展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時， 強
調：“ 根 據 唯 物 主 義 觀 點， 歷 史 中 的 決 定 性 因
素， 歸 根 結 蒂 是 直 接 生 活 的 生 產 和 再 生 產。 但
是， 生 產 本 身 又 有 兩 種。 一 方 面 是 生 活 資 料 即
食 物、 衣 服、 住 房 以 及 為 此 所 必 需 的 工 具 的 生
產； 另 一 方 面 是 人 自 身 的 生 產， 即 種 的 繁 衍。
一 定 歷 史 時 代 和 一 定 地 區 內 的 人 們 生 活 於 其 下
的 社 會 制 度， 受 着 兩 種 生 產 的 制 約： 一 方 面 受
勞 動 的 發 展 階 段 的 制 約， 另 一 方 面 受 家 庭 的 發
展階段的制約。”33 婚姻習俗乃至制度的演變，
事 關 人 類 自 身 的 生 產 方 式， 也 制 約 着 社 會 組 織
的 基 本 形 式。 在 母 系 氏 族 社 會 末 期， 隨 着 婚 姻
禁 忌 範 圍 的 擴 大， 對 偶 婚 向 專 偶 婚 發 展， 從 夫
居 成 為 男 子 轉 變 附 從 婦 女、 確 立 權 威 的 必 然 要
求。同姓禁婚，迫使氏族外婚轉變為部族外婚，
從 夫 居 拉 開 了 父 系 社 會 的 序 幕。 然 而， 這 是 通
過 搶 劫 和 購 買 異 族 婦 女 開 始 的， 在 此 過 程 中，
部 落 戰 爭 頻 繁， 部 落 兼 併 和 部 落 聯 盟 的 範 圍 不
斷 擴 大， 改 造 了 舊 的 氏 族 社 會。 同 姓 百 世 婚 姻
不 通 的 規 制 和 等 級 聘 娶 婚 禮 制 的 確 立， 使 父 系
以 化 干 戈 為 玉 帛、 和 二 姓 之 好 的 方 式 獲 得 了 對
母 系 的 優 勝 權， 父 系 宗 族 社 會 進 一 步 發 展， 為
王 權 乃 至 皇 權 的 確 立 準 備 了 必 要 的 社 會 組 織 和
文 化 條 件。 中 國 古 代 這 一 婚 制 變 革 獨 具 特 色，
使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組 織 乃 至 文 化 發 展 烙 上 了 深 深
的宗族⸺ 家族印跡，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
這 一 劇 烈 的 社 會 變 革 中 沒 有 中 斷， 承 續 發 展 的
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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